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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２０１３ 年 ９ 月、１０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

的潮流趋势，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

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时代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百年梦想，也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了中国动力。 本期推出“一带一路”专辑，９ 位作者从全球治理、区域合作、机制

建设、世界经济新态势等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有巴基斯坦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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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治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视角

何志鹏１

（１．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对“一带一路”倡议，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读和探索。 从国际法的视角审视，
“一带一路”可以被视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国际法治领域提出的新思维、开创的新道路、作出

的新探索。 它代表着中国在国际法律制度领域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被动式的应对思维，初步形

成了主动式的推进思维。 同时，“一带一路”借助原有的规范制度进行发展的方式，意味着中国

会坚持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展开一种“非体系化”的探索。 而在

“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内容上，中国将推行国际关系的一种新文化，具体表现为改革以往实力

界定收益的逻辑，对于相关国家的主权和内政予以充分的尊重，从国际法文化的角度推进国家

之间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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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２０１３ 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建构

“一带一路”的倡议之后，①这一以经济合作为

主旨的国际发展战略规划在中国政府持续而

稳定的推进下逐步凸显出其形态，启动其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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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内容。①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深

入关注，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在既有的研

究中，一些学者思考和探究了中国开放发展与

国际法关系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中国在开放

发展之路上的具体需要，②我国现阶段已经具备

的一些条件，③以及存在的不足。④ 还有一些学

者具体映射到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问题，⑤探讨

在“一带一路”推行的过程中，需要建设和发展

哪样一些国际法规范和体系，⑥如何使得“一带

一路”的需求与既有的国际法规范接轨，⑦如何

使得整个国际法系统为中国的发展做出积极的

贡献，⑧需要防范哪样一些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问

题，⑨等等。 那么，除了人们已经讨论过的“一带

一路”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影响之外，这一倡议和

全球治理、国际法治会产生怎样一些影响和效

益呢？ 它意味着中国对于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

提出了哪些方案，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 仍然

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
本文拟从“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国际

法和全球治理观念所带来的新现象入手，阐释

和分析中国通过这一规划所体现出的国际法

治思路和其所表达的国际法治目标，以及在其

实施进程中可能面临的、需要克服的问题和

困难。

二、从国际法治的应对性思维到

推进性思维

中国长期是国际法律制度的弱国，􀃊􀁉􀁒甚至在

国际关系中处于国际法的边缘化状态，􀃊􀁉􀁓当前中

国正在调整其姿态和形象，从国际秩序的参与

者走向倡导者，􀃊􀁉􀁔力图成为一个国际法的强国，􀃊􀁉􀁕

而“一带一路”就是这种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１　 从被动走向主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代表了中国

外交理念的主动化趋势。 在相当长时间之内，中
国的外交都是回应性的，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

方式大多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 也就是说，在其

他大国、特别是战略性大国提出一系列的全球战

略或者区域战略之后，中国思考并部署应对性的

措施。 这种应对性的方式当然有其好处，即决策

成本相对低廉，对国家外交能力的系统要求上也

会相应地比较宽松。 也就是说，不需要进行宏观

的整体构想，只需要针对他人所采取的措施即

可。 但是，这种方式也并非没有任何潜在的问

题。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此种方式使得国家处于

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整体格局比较凌乱，自身

形象相对模糊，也就是战略意图不鲜明、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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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不能够很好地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发展体

系，所以就不能很好地主持和引领全球、区域格

局的形成和事务的规划。
但中国的行为方式开始了变革。 从金砖银

行开始，到“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构想和倡议的提

出，直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发起，在很大

程度上变革了此前的被动应对状况。 近年来，中
国的全球治理整体思维日渐明晰，也就是形成了

一种主动的推进性思维。 具体体现在中国开始

为全球发展考虑制度供给的问题，将中国的国际

关系理念推向了引领的新境界。 如果说“一带一

路”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限于经济贸易、特
别是投资领域的话，那么，它也非常类似于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中美之间用“小球”推进“大球”的乒乓

外交，①也就是用经济贸易发展的“小球”来推

进整个全球治理格局完善的“大球”，同时，也
是用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内部能量”来推动

全球经济活化复苏、创新发展的“外部能量”，
用经济贸易领域的“低政治”来推动整个国际

交往体系的“高政治”。 这是中国发展的一种

大的战略构思，对于中国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发

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性意义。②

２􀆰 ２　 从外交走向法治

虽然一个国家在现代社会明确地表达不采

用国际法方式、或者拒斥国际法方式的情形非

常罕见，但是从实际行动上讲，仍然存在着背弃

国际法或者疏离国际法的可能。 因而，正确而

系统地认知国际法制度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

中的作用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当前，世界上所

有的文明系统、大多数国家都演进到在国际层

面上对于法治基本原则充分认可的阶段。 此

时，国际社会特别强调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规

范体系、以司法为中心的法律运行体系，要求独

立和公正地进行司法过程，以尊重和保护各项

自由平等的以人权为核心的法律价值体系，如
果一个国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这些思想观念

和基本原则的不信任、不认可、不赞同，则这一

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交往对象与合作伙伴的身份

就有可能受到怀疑。 在当代世界，对于一个国

家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该国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了

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给其他国家留下什么样的

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社会能够

进行合作的空间和机会。③ 同样，这个国家能不

能够被其他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能不能被同类

国家视为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考量因素。 因为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将这个

国家视为是一个不可信赖、不可托付的国家，则
这个国家的发展空间会被局限，无论这一国家

有多强大，将来都可能会将自己的道路阻塞住；
甚至直接给自身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从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联系理论出发，国际法与国家发

展的诸多因素具有复杂的联系。 一个国家在国

际法上的态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给其他国家留下

的印象，进而决定了其他国家是否认同这一国

家是否尊重这一国家，是否将这一国家视为是

文明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则这一国家的发展机会就会增多，其他国家就

会乐于与这一国家合作，就会乐于给这一国家

的发展提供方便；反之，如果其他国家将这一国

家视为不可相信、不可接受的，则这一国家的合

作机会将大为降低，国家的发展道路就会狭窄，
无论是在国际事务中的决定权，还是在国际组

织中的存在与发言权，都会受到严峻的遏制和

负面影响。④

因而，一个国家是否遵守国际法，表面上看

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它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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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９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４－
２７， １９９９， ｐ．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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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声誉，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机会，进而会

影响到它的硬实力。① 国际法经过长期的制度

积累，现已成为国际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
是任何一个国家以及国家的民众想要进行正常

交往所不能摆脱的一套基本体制。 只要一国想

要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想要在国际社会取得

应有的认可和发展机会，就必然要与国际法产

生联系，而不可能疏离国际法律的体系。 由此

可见，中国在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也必须、必
然会借助于国际法的制度体系，通过国际法的

运行来便利自身的交往、促进自身的发展、实现

自身的构想、体现自身的主张。②

国际法并不仅仅是一些固定僵化的知识，
它更是一套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体系，是一套真

正运作的、活的程序。 在这一体系面前，国家

具有很强的主导权。 具体来说，对于中国而

言，试图成为世界顶级大国的路径就必须设计

在国际法的框架之内，而非在国际法体系与路

径之外。 反之，如果坚持对国际法的疏离心理

和忽视态度，就可能使得中国无法在当前的国

际体系中获得有效的支持和认可，更有可能使

得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失去设计者和引

领者的地位。 所以，国家的利益主张与传统的

国际法不完全相容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忧虑

的情况，要义在于明确自己的主张，用法律的

语言来阐述它，并且坚定地用实际行动维护自

己的主张，就能够逐渐形成一个法律话语。③

反之，如果中国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更注重政

治、军事、经济实力，强调这些方面的发展而忽

视法律方面的建设和话语，采用实力界定收益

的方式助推自身发展，则其遇到的风险是形象

风险，此种形象风险呈现为危险之后损失会非

常巨大，是国家通过多方努力也难以弥补、而且

不可逆转的。 因而形象风险可以被视为中国开

放发展的系统风险，是中国需要极力避免的。
无论是国家的外交战略设计，还是研究者的

理论分析，必须时刻铭记的一个论断是：国际法

的功能在于对国际关系之中用政治的战略和国

家利益的指向已经确定的方向和目标提供技术

性的支持和解释。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法是一

个相对被动的体系。 它并不必然是确定的，更不

是一个根据规则自动生产出裁判结果的机器。
有人想象，法律的过程就是从信息的入口输入相

关的事实情况就必然能够经过自身的运行从出

口给出一个结论和结果的机制，这显然是过于简

单的思考。 法律运行的内部具有很多的可塑性

方面，这正是在法律领域需要高水平的律师和其

他专业人员的必要性基础。 好的法律实践者能

够利用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去最大限度

地维护本国的利益。 当然，并不是说在政治上、
在实践中已经完全做错的事情法律还依然能够

颠倒黑白、颠倒是非，但是，法律确实能够在灰色

区域提供一个更白一些或者更黑一些的方案。④

故而可以提出其自身的国际法规则主张：塑造

何种国际权利义务界定模式？ 应当形成何种规

则体系？ 即使现有规则已经明确，也仍然可以

就该规则的含义、该规则的限度、该规则的例外

提出一系列的解释措施和解释思路，这种方式

就有助于中国在现行的国际法体制框架之内寻

求自己利益主张维护的可能。

２􀆰 ３　 中国国际法治方案的传承与创新

在经验积累和知识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结

构创新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之处。
在策划国际法的中国方案、形成国际法的中国

体系或者建议的时候，必须妥善处理传承和创

新之间的结合。 很多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治

４

①

②

③

④

Ｄａｄｍｅｈｒ Ｈａｄ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６， Ｎｏ．４，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２３－１４５．

Ｒｏｄａ Ｍｕｓｈｋａｔ， “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１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１， ｐ．７０３．

饶戈平：“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评

论》，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可以仍然从美国的门罗主义这个不能说在道德上可嘉、

但在效果上值得深思的实例来切入。 在 １８２３ 年提出的时候，这一

观念就不是一个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观念。 因为从传统的国际法

逻辑上讲，门罗主义的主张超越了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的范围；
也超越了自卫的范围。 但美国并没有因为外国政治家和学者的质

疑和否定就畏缩不前，而是坚持这个原则，并且用实际行动来显示

其对这一原则的坚守。 当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向墨西哥动兵之时，
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使法军退出。 参见吴晓春、汪世林：“门罗主

义———美国拉美政策的基石”，《当代世界》，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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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法治思想，都是人类长期探索的智慧结晶

与经验沉淀，中国没有理由拒绝。 历史已经反

复证明，在文明的交融和相互借鉴方面，明智

的选择是积极地学习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和

成功经验。 因为，这就避免了人们在探索的过

程中要走的弯路，省去了人们在寻求正确解决

问题方案的过程中所要付出的时间和其他代

价。 反之，任何拒斥既有的成功实践和理论总

结的盲目自信的做法、傲慢与偏见的态度，都
是得不偿失的。 因为这无异于故步自封，无异

于锁死了自身前进的可能和机会。 从理论上

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域在发展的进程中，并不

是不可以将所有的问题都留给自己，用自己的

时间、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努力去面对、去解

决。 然而，这样的方式无异于放弃最佳的资

源，而将自身的成本最大化。 这是因为，世界

上绝顶聪明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

都相似。 而所有的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因
而，指望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努力和智慧解决

所有的问题，其成本必将极为巨大，其效果也

很难保证。 特别是在很多问题可能还是需要

实践检验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有能力、有机会

吸收、学习、借鉴前人已经做出的努力、已经进

行的探索，无异于节省了我们自身的时间成

本。 所以，不能够片面而偏执地看待问题，将
一系列属于人类共同思想或者经验、对中国和

世界都有着正面效果、积极作用的重要知识、
制度和实践经验抛弃，而冥想着去设想出一些

全新的理论观念和体系。 同时，也不能够完全

拘泥于原有的体系和规范，而片面地将不利于

国际社会发展、仅仅表达了某些国家意愿和意

志的理论、思想、制度、原则、规范视为不能够

改变的至上法度，不敢越雷池一步。 正确的态

度是保持一种清醒的客观态度、独立的批判思

想，去分析既有的法律原则、制度对于中国和

世界各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基于这样的判

断，再进一步的分析相关的制度将如何发展、
如何继承、如何改进、如何创新。

在参与和建设国际法治的时候，决策者一

方面要考虑中国能够从既有的国际关系与国际

法的理论和实践中吸收、汲取、学习到哪样一些

知识方法和能力，同时也要考虑中国能够为国

际法治建设发展的进程提供一些重要的因素；
所以，此时我们就有必要认真的研讨中国在国

际法治领域能够贡献的因素、思想和具体制度

规划。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就是中国

彰显法治意愿的良好契机。

三、作为国际法治中国贡献的

“非体系探索”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确实体现了中国积极

主动地设计和引领一套国际法治新格局的愿望

和努力，但就当时当前的状况看，中国的此种努

力具有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即“借壳生蛋”的
非体系性探索模式。

３􀆰 １　 “一带一路”倡议的非体系化规划

“一带一路”的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

从“体系预设”的思维到“实践适应”的思维的

发展。 在以往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保护、人权

保护、直至武力使用的国际法体制之中，采取的

也是预设体系的方式。 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体

系还没有进一步呈现和发展的时候，人们首先通

过思想实验的方式假设：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

组织？ 设计这样的组织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运作

模式？ 各个行为体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决策手段？
行为体之间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考

虑了这些问题、特别是充分分析体制运行的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等情况之后，决定设立体系的

各方就会设计起一个结构严密、规模宏大的框

架。 这个框架以规范为基础，以组织为载体，并
进而增加组织运转规程的内容，也就是订立相关

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由此根据人类的经验和理性

智慧，在未运转之时就先行构成一个综合性的完

整体系。 但是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少有人走的

道路。 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

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一

文件的第五部分可以看出，中国并没有在设计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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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带一路”之初就意图形成“一带一路理事

会”或者“一带一路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甚至无

意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秘书处”，这显然是一种非

体系化的行为方式。① 这至少透露出这样的信

息：中国对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已经转“有形

的体系”为“隐形的体系”，或许在时机成熟的时

候会建立起“有形的体系”，但也可能一直处于

这种无体系的探索状态。

３􀆰 ２　 实践探索的中国思想与实践基础

与西方学术思想上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

考虑大而全的逻辑体系不同，中国的思想体系

是零星的、感悟式的。 虽然有一些西方的学者

认为，中国这样的学术不算是哲学，②但笔者认

为，只能说中国这样的思想不是西方所认为的

哲学，绝不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思想。 中国这

种思想方式上的特色与特质，同样也会影响到

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思考方式以及处理具体问

题的方式。 从国内的经验看，在进行改革开放

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对于制度性质“不争论”的
态度，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 这种态

度和方式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人瞩目

的成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和相关国家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不能不说是与不建立宏

大的体系、而果断地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和试

错直接相关的。 在国际法治的建设和推进过程

中，中国也应当考虑这样的一种模式。
事实上，在正在进行的“一带一路”倡议的

建设中，中国就体现了对于这种合作与分享计

划的渐进性推动、适应性管理的尝试。 有一些

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观察家认为，“一带一路”
倡议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没有一个像以往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简称 ＮＡＦＴＡ）和跨太平洋贸易伙伴

协定（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简称

ＴＰＰ）那样的体系化的文件，所以不能算是一个

成功的、完整的体系。 但对此完全是可以持怀

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必须承认，中国在国际法

治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都存在着经验不够丰

富、实践积累不足的问题。 无论是国际立法、国

际执法，还是国际司法，中国的相关能力都有待

提升。 这是中国在国际法治方面的劣势。 但与

此同时，这些劣势也有可能转化为优势。 具体

而言，由于国际社会格局与形势的迅速发展，很
多原来的预期和规划都可能无法实现而归于无

效。 因此，中国应能够在国际法治领域认识到

这一现象，很多问题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变化，事
先的规划因情势变迁而无法真正得到有效的落

实；情况经常在规范没有实施的节点就发生了重

大变革，使得先前的规划和规则都必须重新考

量，这种迅速变化的现实状况促使各国在进行立

法的时候，不能看得过于长远。 因为计划总是不

如变化快，立法总是不如实践走得更远。 这种现

实的迅速发展和实际情况的飞速变化，使得有经

验的规则确立者和没有经验的规则确立者都处

于同样要积极应对的状态，也就是说，客观局面

的迅速发展抹平了有经验者和无经验者知识与

能力的差异。 这种抹平就转而变成了没有经验、
能力稍显欠缺的中国的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就有

充分的理由延续和发展以往“实践－反馈－修正－
再实践”的模式。

３􀆰 ３　 非体系性探索的合理性

这种结构设计符合社会需求的内在正当意

义在于：法律不能高估人类的理性，而只能现实

地面对问题。 人类的理性永远无法对于世界进

行完全而周密的认识，所以也就很难预先提出

一个全面和细致的体系。 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Ｖｏｎ Ｈａｙｅｋ）反对计划经济一

样，在国际合作之中，自负地认为我们可以制定

一个全面的规则，也显然是过高地估计了人类

的理性。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历史证明，并不

是存在着一个像法典一样完整的规范体系才能

够对整个国际社会有所贡献；有的时候，一点一

滴的尝试，一个方面、一个领域的发展，也会积

６

①

②

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第五部分“合作机制”这几段话可以看出，“一带一
路”的推动首先是推动双边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同时继承和发展
原有的多边合作机制，而不是建立新的多边机制。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 （第一

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９７－９８、１１９－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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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下成功的经验，供他人、他国所借鉴。 而另外

很多时候，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实践有自身非

常鲜明的特色，其他的体系、其他的行为体，是
不能够仿照和移植的。 故而，人类的结构设计

必须有所节制。 如果充满幻想地进行大规模的

推动，盲目乐观的想象法律规则可以有效地解

决一切问题，那就是对法律的过高评价、过高预

期。 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规范，都
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在没有经历任何磨合的时

候就试图建立起一个整体组织化的体制，事实上

是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实际情况，甚至是任何一种

关系的内在需求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一个

机构、一个组织进行渐进性的发展，也就是适应

性的前进，不在一项实验开始之前就对整个实验

进行精密而全面的设计，而是随着实验的推进逐

渐设计下一步的方法。 它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

需要，也节省了人类的制度资源。 因而，“一带一

路”倡议这种不建构体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

更符合国际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规律。 中国在国

际法治形成与发展的程序上所进行的这种无体

系式探索，在本质上就是延续和发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进行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摸着石头过

河”、“不争论”的思想，这是一种适应性管理的思

路，①是渐进变革与发展模式的延续，也是中国

务实解决问题思维的进一步表现。
进而言之，按照事物自身的需求去逐渐形

成国际法治的应对方案，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等

于中国对于国际法治没有贡献、没有形成自身

特色的国际法主张、国际法理论。 一系列证据

证明：特色是可以不必刻意探索，而就在努力的

过程中自然打上烙印的。 中国已故著名书法家

启功先生在被问及如何能够体现出书法的特色

时，提出：不必刻意求新、求怪，只要个人不断地

研习、临摹，也会写出自己的特色。② 因为每个

人在学习古人的时候，由于个人的习惯积累和

各方面气质，肯定不会完全写成古人的样子，而
自然会带入自身的因素。 ２０ 世纪之后的理论物

理学家在探讨粒子尺度的问题时，试图说明，电
子在未被观察的时候会呈现出自由运动的“波”
的状态，而一旦被观察，就会坍缩为一个粒子。③

如果说，所谓的“客观世界”能够仅仅因为人类

的观察就发生改变，那么人类社会内部的事务

理所当然地会因为一个行为体的行为而体现这

一行为体的特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国

际合作发展领域无体系的探索并不等于盲目探

索，也不等于听天由命，更不等于中国在国际制

度领域无所作为，而是意味着充分尊重事物发

展的内在要求、不试图强行改变客观规律。 由

此可见，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设计的非

实体（也就是非国际组织）化、非框架化（也就是

不确立一个全面的国际条约）的方式，就是一种

节制的理念。 既不进行新的机构规划，也不进

行新的条约商定，而主要是在既有的规范和组

织体系框架下进一步完善的初步设计，是非常

节省成本、同时通过观察和反思不断前进的方

式。 这本质上是对于人类理性节制性认识，在
实践中适应性发展的思维。

四、“一带一路”的国际法治文化意蕴

“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的探索，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试图在国际关系、特别是

经济力量对比关系之中，推动一种“新文化运

动”。 也就是改革旧有的国际关系文化方式，形
成一种新的、更符合当前和未来国际社会需求

的国际关系文化。 当中国确立的主体思想是在

旧的机构基础上进行小步调完善，逐渐地使之

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构想之后，就能够进一步

地推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试图实现的

目标。 中国的目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
一个方面就是改革旧有的、“实力界定收益”的

７

①

②

③

朱立言、孙健：“适应性管理的兴起及其理念”，《湖南社

会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杨伟、李乐：“协同创新组织的适应性管

理：方法论建构的视角”，《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
《启功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４ 卷，

第 １０４、２３８ 页。
Ｋ． Ｃａｍｉｌｌｅｒｉ， 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 ａ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黄志洵：“波粒二象性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国工程科学》，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张小军：“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波粒二

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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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定势，改变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大国支配小

国、富国剥削和压榨穷国的零和博弈思维，而形

成和谐共进、合作共赢的新式国际关系思维。
第二个方面的发展就是形成充分尊重对方的主

权和内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的协

同发展新模式。 这些都应视为是中国在国际法

体系中所进行的文化引领和文化塑造。

４􀆰 １　 对“实力界定收益”逻辑的反思

在以往的体系性国际合作模式建构的同

时，世界大国采取的也都是“实力界定收益”的
思维，发展阶段的差异、合作机制的不对等、在
合作中存在的援助因素，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

“实力界定收益”的体系性借口。① 但是，中国所

倡导的“一带一路”改变了这种实力界定收益的

方式，这其实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已经开

始。 这种新思维最集中的体现，实际上是尊重市

场的力量，在市场的基础上国家予以适当的调整

和引领。 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彰显了中国的

世界发展理念，即从掠夺式发展走向参与式发

展。 以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运行的

是一种零和博弈、赢家通吃、不可持续的发展思

维。 西方大国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剥夺了

其他地区发展的资源，甚至直接伤害了发展的主

体，也就是伤害和贩卖当地的土著人口，而且形

成了一种掠夺式的发展思维，仅仅考虑自身的资

本积累和财富增长，根本不考虑当地的未来状

态，也根本没有将当地视为一个与其具有相互扶

助、相互促进关系的共生行为体。 这显然会助长

土著人的愤怒和仇恨，增加冲突的几率。 在这种

情况下，意图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共同发展是

不可能的，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掠夺式的剥削理念

之下，才产生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在国际法的实体规则上，中国要提出与先前

不同的、具有创新性的思想是公平与分享。 以往

的法律都更为注重权利的归属和界限的划分，人
们讨论的公平都是以数学的方式、按照贡献的比

例进行分配，而没有充分考虑需求与分享的问

题。 中国则要在这个方面从国际法律制度上有

所突破。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不

仅仅存在竞争的一面，还存在着合作的一面。 国

家并不是孤立的行为体，而是一个彼此之间以相

互认同为基础的网络。 因而，一个国家在开放发

展中如试图避开“修昔底德陷阱”，②就必须考虑

能否与其他国家分享利益、使各个国家都在这个

发展过程中受益，而非一味的“赢家通吃”、一味

的“彼竭我盈”。 以往的制度经济学都是反对“搭
便车”，认为所有参与到一个体系中的行为体都

应当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中国在这方面就提出了

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我们中国发展强大了，我
们的经验、我们的做法都可以为外国所使用，欢
迎各国来“搭便车”。 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古

代的四大发明，这些发明为推进人类的进步做出

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在这些方面

向各个国家索要经济上的回报。 正像很多人主

张知识产权，有些人却对知识产权的利益性表示

不满一样（有的人就不喜欢注重利益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方式，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放弃版权的 ｃｏｐｙｌｅｆｔ
运动，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可能为国际制度提出

一个不同的资源再分配机制。

４􀆰 ２　 对国家主权与内政的充分尊重

这是一种充分尊重文化的主导思维，而不

是完全以规则为归依的思维方式，以这种方式

来扬中国文化之长，避中国在规则领域的能力

经验稍显不足之短。 在国际关系之中，中国长

期倡导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倡导不干涉内政，
所以中国采用法律的方式更多并不是用来约束

有关的行为体，而是用法律来引领相关的各方

各国形成一个较为清晰和明确的思维。 在“一
带一路”的构建和发展中，中国也要充分体现出

对国际法的尊重和认可；但是，这种尊重和认可

并不是把法律规则看成是一种大棒，视为是一

种局限和限制其他国家的工具，而是将中国文

８

①

②

“实力界定收益”的说法，来自徐崇利教授，２０１６ 年前后

徐崇利教授在多个学术会议上表达了这一观点（例如 ＷＴＯ 法研

究会 ２０１６ 年会的报告《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之重构：以
“实力界定收益”之基本逻辑为分析视角》）。 更早的相关研究，见
徐崇利：“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

径选择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
熊亮：“试析制度现实主义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法

的影响”，《东方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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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国精神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更好地结

合起来，在这种文化交融的基础上构建和推进

国际法律文化的新发展。 这就意味着我们充分

地意识到了国际法作为一种规则所具有的边界

和局限，而且将国际法实际上所具有的文化特

质剥离出来，并且予以强化，在文化的基础上促

进中国的国际关系构想与图景。
如果能够坚持对于合作和交往另一方的意

志的尊重，国际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和平和稳定。
这种国际关系的新文化对于地区安全与恐怖主

义的防范与控制就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

一定意义上讲，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这种

不和谐的发展理念、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具有

重要的联系。 虽然恐怖主义有多种多样的原

因，包括宗教的观念和不宽容的思想等等；但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平等发展的事实肯定是

恐怖主义者铤而走险的原因之一。 如果人们都

过着富足的生活，则恐怖主义的理由会少得多。
所以，就需要开发出一种新的发展力量，用新的

思维去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新格

局、新框架、新面貌。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所主

张的“一带一路”理念，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促进

了国际关系的平等共赢、和谐发展，虽然利益共

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样的观念还仅仅是一个初

级的倡导阶段，无论是中国自身还是周边国家，
在理解和执行上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推
出这样一个观点远远好于坚持所谓的“民主、自
由”理念，而将这些后发国家置于被发展遗忘的

角落，置于国际体系的边陲地带。

４􀆰 ３　 对中国国际关系文化的塑造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经

济发展合作倡议。 所谓“以文化为基础”，即以中

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及中国对外交流的优良

传统为基础，同时也包含着以中国对外关系国际

合作的长期文化理念为基础。 在思想方面，主要

应当考虑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智慧能否对现代的

国际法、国际关系的总体格局和具体技术做出哪

些贡献。 例如张彭春就通过提供很多中国因素

而在实际上贡献于世界人权法治。① 正如西方在

讨论公平正义的时候会讨论到亚里士多德、柏拉

图、西塞罗这样一些人物，中国在讨论相关问题

的时候，也当然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老子、庄
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
在讨论国际法治的蓝图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中国

的韩非、商鞅、王安石等的理念，考虑能否用他们

的思想为国际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因素。
虽然“一带一路”的主张在内容上仅仅是一个

经济合作的框架，但是，它的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

经济领域。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启发我们的，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资

源，则相关的争斗就会少很多；如果一个地区能

够保持繁荣发展的态势，则战争和安全隐患就会

大为降低。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这个以

经济建设、贸易投资合作、社会整体发展为目标

的提议，最终会导致整个地区格局的演进；促进

整个领域之内各个国家社会秩序的改善，引领国

际关系的提升。 以中国为主要发起国、获得全票

赞成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３４４ 号决议②已经初步

９

①

②

张彭春（１８９２－１９５７ 年），１９４７ 年 ７ 月任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中国代表。 １９４８ 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世
界人权宣言》。 具体论述参见鞠成伟：“儒家思想对世界新人权理

论的贡献———从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订立的贡献出发”，《环
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３４４ （２０１７），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ｔ
Ｉｔｓ ７９０２ｎ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１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Ｓ ／ ＲＥＳ ／ ２３４４ （２０１７）］：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ｗｉｎ－ｗ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
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
ｋｉｎｄ，

［ｍａｉｎ ｔｅｘｔ］ ３４． Ｗｅｌ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ｕｒｇ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ｆａ⁃
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Ａｆｇｈａｎｉ⁃
ｓｔ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Ｉｎｄｉａ （ ＴＡＰＩ） ｇａｓ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ＡＳＡ－１０００），
ｔｈｅ Ｃｈａｂａｈａｒ ｐｏ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ｇｒｅ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Ｌａｐｉｓ Ｌａｚｕｌｉ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ｏｕｔ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Ａｑ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ａｔ－Ｋｈａｗａｆ ｒａｉｌ⁃
ｗａｙ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ｖｉｓ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ｂ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ｕｒｇｅｓ ａｌ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
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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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相关的理念，这个方面的意义在日后的

实践中会进一步深入体现。
当然，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倡议要想真正

变成现实，试图长期、有效地持续发展，则必须

在经济上达到真正的双赢；而不能不顾经济上

的效果，仅仅片面地彰显和实现其文化上的内

涵。 这是在当前推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程

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也就是，一方面要注

重它的文化内涵、文化目标和文化基础；另一方

面也要保证它的经济实效。① 基于这样的考量，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一方面要着力推广其文

化内涵，让沿线国家充分了解中国在文化上的

魅力，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重有效解决在倡议

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不能让这些问题一

直积累而不能处理。 如果留存这些问题，并使

得这些问题发酵扩大，则不仅有可能打消中国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框架的积极性，而且有可

能削弱“一带一路”的文化内涵。 只有解决了这

些问题，才能够使得“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企业

认为具有前景的框架体系，也成为外国企业和

民众眼中具有良好未来前景的国际合作安排。

４􀆰 ４　 国际法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升级

虽然我们在文化系统归属上并不在基督教

的西方文化圈之内，不过，国际法的大多数原

则、规则、规章、制度，对于我们而言既不存在观

念理解上的鸿沟，也不存在实践运用上的巨大

差异。② 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努力地去了解、
认知国际法规范及其内涵、提升我们的国际法

操作能力，就能够升级我们的文化，在国际法制

度方面与西方国家平等对话、顺畅交流，能够使

用这一话语体系表达我们的关切和利益，并且

能够利用这一制度体系维护我们的利益。 而对

于那些确实反映了西方价值观念、体现了西方

独特文化的方面，我们也只有进入到这个话语

体系之中，才有机会表达我们的不同意见。 在

这个体系之内，利用这个体系的发展与进步的

渠道去表达我们的立场和利益，最终使得这一

体系越来越多的体现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均

衡性，从而避免西方文明主导甚至垄断国际法

的局面，使国际法成为世界文明共同认可的制

度和话语体系。 具体来说，那就是需要在战略

和宏观意识层面确立起对于国际法的认同感和

使用国际法的积极态度，并且进而在制度上、在
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提升我们的能力，在使用

国际法的过程中去渗透我们的主张，维护我们

的利益，显示出我们自己独特的观念和意志，最
终使得国际法越来越均衡，越来越公平。

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一直有两对非常重

要的关系引起思想者的争论：一对是 “知” 与

“行”之间的关系，例如“知难行易”或者“知易

行难”。③ 在国际法的问题上，实际上也存在着

知与行的关系，那就是究竟是了解国际法的体

系更重要，还是在国际法的体系中进行实践更

重要。 在这两种关系之中，实际上， “行” 和

“知”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行”比“知”更重

要。 可以在“行”的过程中去促进“知”的发展，
而绝不可能在全“知”之后采取行动，其主要原

因是国际法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体系同时

也是一个未定型的体系，人们不可能对于国际

法有一个全面的稳妥的深刻的把握。 国际法总

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实践而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我们很难指望一个国际法的规则、领域，或者部

门在一个时间之内完全确定，而没有任何变化。
因而，只有在充分积极参与国际实践的前提下，
才能够对于国际法产生真知。 另外一对是“言”
与“行”的关系。 也就是，究竟是更注重“说”还
是更注重“做”？ 是不是“行胜于言”？ 如果落

实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上，非常值

得关注的就是：“言”就是一种“行”，④国际关系

中各个行为体的言说就是一种重要的行动。
所以，不太适合用言与行之间的矛盾关系，或

０１

①

②

③

④

李宁豫：“国家利益与国家角色：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关

系的两种视角”，《太平洋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丁明方：“国际法渊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求

索》，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乐寿明：“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近代史研究》，

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Ｊｏｈｎ Ｌａｎｇｓｈａｗ Ａｕｓｔｉｎ， Ｈｏｗ 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ｄｓ， ２ｎｄ

ｅ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Ｍａｒｉｎａ Ｓｂｉｓａ，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ａｄ
Ａｕｓｔｉ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３， ２００７， ｐ．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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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胜于言”这样的格言来套到国际法律问

题和国际法律关系上。 以这个思路来分析，就
不难看出：对于国际法的知识从规范到原理的

理解和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国际法、认识

国际法，不能仅仅看纸面的规范，还要看清规

范发展的进程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主张、文
化倾向。 不能仅仅看到国际法现有的规范及

其体系，更要看到国际法的发展进程和趋势。
迄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利用国际法体制最好的

尝试是美国，尽管有很多问题，在未来也有很

多不确定性，不过美国长期通过国际法的制度

体系和规范尺度维护国家的物质利益与形象

利益。 不过，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国际法

的不定型性和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会给像

中国这样的国际法后发展国家带来机会。 也

就是说，中国有可能在这样一个逐渐发展和变

化中的国际法体系中去寻找其安身立命之处，
去确立其观念在这个发展的系统中的位置，促
动其所希望的体系逐渐形成，通过各种各样的

努力去变革和丰富国际法，使得国际法能够更

有效地应答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新兴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及其对国际体制与规

则的愿望。 中国在 １９５３ 年底开始提出、１９５４
年与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

国际法的一个历史的进步，它既代表了国际治

理的一种方向，同时又有着明确的针对性，不
会让人觉得是空洞的高调和过于虚无缥缈的

梦想彼岸。 如果中国愿意在知识和能力方面

不断努力，就有可能形成国际法治的中国立

场，塑造起国际法的中国理论。
国际法是一个国家外交策略中的一种选

择。 从理想的状态和预期看，一个国家在确立

外交策略的时候，应当既注重硬实力领域的外

交，也注重包括文化、制度和法律在内的软实力

领域外交。 也就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从中国发展的现实状况看，以硬实力为基础和

内容的外交，我们做的已经比较有经验，而软实

力为基础和目标的外交，虽然总体上也取得了

比较大的进步，但是比起真正高超的外交技术、
外交模式还有距离。① 如果一个国家想脱离非

理性的繁荣，脱离仅仅靠实力说话的状态，而试

图建立起一个更为受人欢迎的形象，就需要在

国际法作为外交手段的领域做出更多的努力。
在国际事务领域，要充分注重用国际法来表达

一个国家立场的重要意义。 也就是把国际法当

成一种语言，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未定型性、不确

定性。 在国际事务中，加入自己对国际法的认

知和解释，并利用国际法的语言来表达本身的

利益和立场。②

五、结　 论

大国的开放发展，不仅犹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而且犹如千帆竞进，机遇难得，稍纵即

逝。③ 即使没有很快的行进，也有可能退步；更
像是在涌动暗流之中行船，表面平静，实则凶

险，略不谨慎，就有可能招致颠覆性的威胁。 从

应对国际、国内问题的方式上看，我们首先必须

应答中国是否需要国际法的质疑。④ 在国家走

向繁荣富强的路上，各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博

弈和激烈的角逐。 有些博弈和角逐是体现在表

面的，有一些则是隐藏在底层的。 无论何种情

况，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如同高手对弈。 其中最

基本的原则是：不求速胜，重在稳妥。 也就是

说，不能指望本方的某一妙招、高招给本方带来

压倒性的极大收益；但却能够等待对方的错判

和昏招，使得在对方的失误被本方充分利用，促
使本方收益的增加、本方局面的改善。

中国没有急切而全面地铺开其“一带一路”
的思路和主张，而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不断

地对“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略进行丰

富和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更像是一个

１１

①

②

③

④

徐崇利：“软硬实力与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现代法

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车丕照：“国际法的话语价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王江雨：“地缘政治、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法上

的规则制定权”，《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王维平、赵玉华：“‘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开放发

展”，《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Ａｎｎ Ｋｅｎｔ，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ｖ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１，
２００６， 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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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的棋手在风云诡谲、瞬息万变的大棋

局上从容不迫、淡定洒脱、胸有成竹地对弈。 这

种对弈，既不能非常迅疾地摆出所有的意图，拿
出自己的全套方案；也不能迟迟不采取任何措

施，而必须针对棋局的整体状况和自身的战略

目标，渐进性地解决问题，坚定稳妥而持续地推

进。 中国当前的做法正是在沿着这样一条轨道

前进。 这代表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已经形成了

一种沉稳和成熟的方式；代表了中国政府对于

全球治理的大局观正在形成。① 显然，在未来的

国际秩序体系中，中国会逐渐增长其构设全球

格局与发展模式的理念和能力，对于全球治理

和国际社会的法治化进程贡献出更多、更为积

极、更具建设意义的力量。②

编辑　 邓文科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ｌａ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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